关于做好第十六批“六大人才高峰”高层次人才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《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第十六批“六大人才高峰”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9〕83号）精神，现将我校组织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选拔范围和类别 
“六大人才高峰”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的范围为在我省重点行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承担项目研发、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高层次人才和人才团队。 
（一）重点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
重点行业主要包括机械汽车、电子信息、建筑、农业、教育、医药、卫生等7个行业领域。
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、生物技术和新医药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、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、空天海洋装备、数字创意等10个产业领域。 
（二）选拔类别
“六大人才高峰”包含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两个类别，申报选拔条件具体见附件1。
1.高层次人才。选拔范围为重点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。根据项目在国际国内范围内具有的创新性、先进性、应用性、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，项目申报人及成员培养潜力等评价要素，评审确定 A、B、C 三个层次类别。
2.创新人才团队。选拔范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。 
二、项目资助 
省财政将对入选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项目给予一定的资助，其中：A类高层次人才项目的资助金额为15万元，B类高层次人才项目的资助金额为10万元，C类高层次人才项目的资助金额为4万元；创新人才团队项目的资助金额为20万元。 
三、申报受理
省发展改革委受理新材料、节能环保、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、数字创意等5个领域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事处受理电子信息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3个领域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受理医药、生物技术和新医药等2个领域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受理机械汽车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空天海洋装备等3个领域，省教育厅受理教育领域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受理建筑领域，省农业农村厅受理农业领域，省卫生健康委受理卫生领域。
四、推荐程序及时间安排
（一）按照个人申报，学院择优推荐，学校对申报项目组织评审公示后确定上报项目（确定上报的项目由人事处协助通过“六大人才高峰”网上申报管理系统申报）的程序开展申报工作。 
（二）我校可申报相同学科（一级学科）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项目总数一般不超过3个。
（三）省教育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不受理创新人才团队申报材料。
五、材料要求 
请各学院组织申报人填写《“六大人才高峰”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于5月8日前将纸质版（1份）经学院审核无误后加盖公章，报送至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（行政楼516室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联系人：毕瑜林、叶苗，联系电话：87971833，邮箱：rcb@yzu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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